
109 年度彰化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次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9 年 8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3時整 

二、 會議地點：本所 2樓第 1會議室（彰化市光復路 74號） 

三、 會議主持人：林主任委員世賢      紀錄彙整：黃馨慧 

四、 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 審議案件： 

審議案件第１案：彰化市公所為「訂定彰化市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

（停 5）土地使用管制案」再提會討論案 

提案單位：彰化市公所 

說  明： 

一、 摘要： 

（一）變更位置現況為彰化市第二停車場使用，為一平面收費停

車場，由於鄰近南瑤宮及彰化基督教醫院周邊商圈，假日

停車位往往不敷需求；為增進彰化市公共設施用地的利用

效能及使用彈性，同時活絡地區發展，擬以引入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方式進行再開發。 

（二）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停車

場立體多目標之項目使用容積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總容

積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且其預期投資之行業別並未全部

被涵蓋於現行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規定中，將使投資開發之財務無法平衡，而致使民間廠商

無投資意願。 

（三）本計畫由土地權利關係人依都市計畫法第 24條規定，自行

提案變更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加該停車場

用地多目標使用項目與准許條件之彈性，增加民間投資停

車場誘因，期進一步提供彰化市更好、更充裕之公共服務

空間與增加政府收入的雙重目標。 

二、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第 14 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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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更計畫位置及範圍： 

變更位置位於彰化市成功里，現為彰化市公共造產第二停車

場（停五）面積為 0.71 公頃，東側鄰接成功公園（公兒十三）

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機二十一），北側及西側分別臨

旭光西路（綠園道五）及旭光西路 77巷（既有道路）。 

地籍範圍包含彰化市成功里南郭段南郭小段334-4、334-12、

334-25 及 334-92 等 4 筆土地，全部皆為公有土地，所有權人為

彰化市，管理者為彰化縣政府。 

四、 變更計畫內容：詳附表 1。 

五、 提大會討論事項： 

(一) 確定本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之法源依據。 

(二) 訂定停車場用地(停 5)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 

(三) 配合前次 109 年 4月 24 日第 1次大會決議補充商業使用及交通

衝擊等說明，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補充及修正外，其餘依彰化市公所本次提

會審議資料內容通過，並提報彰化縣政府辦理公開展覽及

審議程序。 

一、 本案計畫書案名名稱調整為「變更彰化市都市計畫停車場

用地（停 5）土地使用管制案」，並配合調整計畫書第四章

之變更內容及其變更內容綜理表。 

二、 請確認本案後續開發是否須另要求回饋公共設施，以補足

彰化市都市計畫現有公共設施用地不足之情形。 

三、 請補充其他縣市辦理調整附屬事業使用樓地板面積比例

之法緣及案例說明，以強化本案後續開發效益。 

四、 請補充本案後續開發於景觀及環境友善設計，如與鄰近公

園間之鏈結、人車動線引導說明。 

五、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附表 1市都委會決議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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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位置 變更條文 理由 市都委會決議 

停 5 本案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相關規定，經主辦機關核准者，得依本

要點規定辦理，其餘未規定事項者，得

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一、 本計畫停車場用地依照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允許停車場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 

二、 停車場用地（停五）係供停車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做平面使用時其建

蔽率 10%，容積率 20%，立體使用

時其建蔽率 80%，容積率 960%。 

三、 其附屬事業得作為下列項目使用，

附屬事業使用面積不得超過總樓

地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一) 公共使用：其項目依據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辦法

規定辦理，包括衛生醫療設

施、社區通信設施、社區安全

設施、公用事業服務所、公務

機關辦公室、社會教育機構及

文化機構、其他公共使用（社

會福利設施、幼兒園、集會所、

民眾活動中心）等。 

(二) 餐飲服務。 

(三) 商場、超級市場：商場使用限

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

業、日常服務業（不包括洗

染）、一般事務所、飲食業、餐

飲業、一般服務業、自由職業

1. 因應計畫區周

邊停車空間嚴

重不足，優先將

已取得之停車

場用地改為立

體化使用，提升

停車空間服務

容量，考量地方

政府自行興闢

財源問題、規劃

彈性及政府自

行營運風險，故

後續擬循多目

標使用及促參

BOT 方式，鼓勵

民間辦理，達成

雙贏。 

2. 配合地方政策，

透過招商開發

鼓勵民間投資

經營，在不影響

停車場服務機

能下，提升商業

等附屬事業使

用比例，增加開

發效益。 

3. 為兼顧立體停

車場開發財務

可行性、自償性

考量本案係配合停

車場用地(停 5)後

續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辦理招

商需要增訂之土管

條文，建議如下： 

1. 配合都市計畫

法臺灣省施行

細則、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用辦

法及行政院主

計總處公告之

中華民國標準

行業分類調整

附屬事業容許

使用項目名稱，

並依計畫書第

三章開發構想

增列屬文化創

意產業之使用

項目。 

2. 其他使用核准

條文，請參考彰

化縣其他都市

計畫區土地使

用管制條文，修

正為「其他經彰

化縣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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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及金融分支機構。 

(四) 洗車業、汽機車保養業、汽機

車修理業、電動汽機車充電站

及電池交換站。 

(五) 配電場所、變電所及其必要機

電設施。 

(六) 轉運站、調度站、汽車運輸業

停車場。 

(七) 休閒運動設施：包括游泳池、

溜冰場、保齡球場、撞球場、

舞蹈社、極限運動場、健身房

（體適能中心）、桌球館、羽球

場、排球場、籃球場、網球場、

壁球場、技擊類運動場館及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之項

目。 

(八) 旅館。 

(九) 地上興建自來水、再生水、下

水道系統相關設施。 

(十) 地下興建資源回收站。 

(十一) 自行車、機車租賃業。 

(十二) 健身服務業。 

(十三) 戲院、電影片映演業及藝文

業。 

(十四) 綜合零售業。 

(十五) 其他經執行機關核准之附

屬設施或附屬事業使用。 

之平衡，藉由土

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變更，新

增停車場用地

容許使用項目

與准許條件，提

高促參開發之

可行性與廠商

投資意願及增

加公共設施營

運效率與效能。 

委員會審查核

准 之 使 用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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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件第１案：彰化市公所為「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產業發展規劃及開發構想」案 

提案單位：彰化市公所 

說  明： 

一、 「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刻正由彰化縣

政府辦理第四次通盤檢討，鑒於過往通盤檢討後發展成

效不彰，為協助產業整合升級，帶動彰化市工商經濟發

展，彰化市公所委託建國科技大學協助研擬相關產業園

區可行開發構想（對策）及未來產業發展規劃，藉以奠

定彰化發展基礎。 

二、 案經彰化市公所 109 年 7月 7 日第一期成果審查會議在

案，爰提會報告。 

決  議：洽悉。 

 

 

 

七、 臨時動議：無 

八、 散會：下午 5時 25 分 

 


